
※請點選本頁各案超連結，即可閱讀本次會議紀錄內容 

 
1. 確認 106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2. 工作報告 

3. 第一案：擬修訂本校「教師教學守則補充規定」，提請 討論。（提案單

位：教務處） 

4. 第二案：有關擬廢除英語文能力認證畢業門檻，修改相關條文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5. 第三案：擬修正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案，提請 審議。（提

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6. 第四案：電機工程學系等 5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提請 審議。（提案

單位：各系所） 

7. 第五案：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所提報新

増課程共計 13科，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各系所） 

8. 第六案：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機電工程學系提報課程異動，共計 1

科，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機電系） 



國立中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3月 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 5樓【行 AD5007室】 

主席：教務長（施副教務長慶麟代理）                    記錄：韓慧琳 

出席：張委員積光、陳委員月端、楊委員婉儀、李委員思嫺、江委員友中、

潘委員正堂、黃委員婉甄、趙委員平宜、林委員新沛、廖委員志中、

梁委員淑坤（施副教授慶麟代理）、李委員慶男、許委員秀桃、王委

員以亮、許同學世馥、何同學敬謙。 

請假：陳副教務長俐吟、曾委員韋龍、劉委員莉蓮。 

列席：施助理教授智閔、林組長良枝、高組長瑞生。 

甲、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布開會。 

乙、主席致詞：（略） 

丙、確認 106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確認。 

丁、報告事項： 

一、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規定，系所應定期（至少每

5年）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以通盤檢討系所教育目標、學生專業能

力指標及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與課程結構之合宜性及關聯

性，並檢視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之一致性。前次辦理課程結構外

審已屆 5年之系所（含屆期未辦理），請進行外審作業，並提送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彙整如附件一。 

二、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七點第 7 款規定略以，

連續四年（八學期）未開設之課程，重新開課時，須送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本次提報課程結構圖內回復開設（連續 4 年未開設）課

程共計 5門，詳如附件二。 

戊、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本校「教師教學守則補充規定」，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 --------------------------------------------------------------------- 7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討論。 

二、有關擬廢除英語文能力認證畢業門檻，修改相關條文案，提請 審

議。（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 10 

決議：通過，本案經與會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廢除英語文能力認

證畢業門檻，為考量後續施行配套機制，請通識教育中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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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教學中心，通盤調查一、二級學術單位及所涉業務單

位有無其他調整及因應措施並彙整相關資料後，逕提第 156

次教務會議審議。 

三、擬修正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能力培育辦法案，提請 審議。（提案

單位：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 25 

決議：因第二案業已通過，本案不審議。 

四、電機工程學系等 5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提請 審議。（提案單

位：各系所） ---------------------------------------------------------------- 35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五、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所提報新増

課程共計 13科，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各系所） ------------- 54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六、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機電工程學系提報課程異動，共計 1科，

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機電系） ------------------------------------ 75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己、臨時動議：無 

庚、散會：下午 1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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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本校各系（所）提送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認定案，提請 審

議。（提案單位：理學院） 

決議：經開課系（所）到會說明及與會委員投票表決，本案 4個

系所共計 6門課程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 中國文學系等 32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提請 審議。（提案單

位：各系所）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三、 管理學院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CSEMBA）106

學年度第 2學期春季入學必修科目表，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管理學院）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備查。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四、 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跨院選修」課程新增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五、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所提報新増課程共計 97 科，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各系所）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六、 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光電工程學系提送新增課程「成像系統

導論」採密集授課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工學院）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帶決議：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案請授課教師於課程教學大綱內明確敘明該課程之授

課時程及授課規劃相關事宜，以利學生選課規劃。 

(二) 請課務組針對未來開設密集授課之課程，於學生選課辦

理時程，通盤考量因應機制，以維護學生選課權益。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七、 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各學院、系所提報課程異動，共計 7科，

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各系所）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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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限修人數調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經與會委員投票表決後，本案 2 個系所共計 3 門課程通

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九、 有關本校服務學習課程限修人數調降案，擬請同意爾後新增課程

免重複提限修人數調降，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

心）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6.12.11第 154次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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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1次 第1次 第2次 第2次

系所別 學制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通過日期 通過次別

企管系 企企管碩 97.9.25 97-1 101.11.26 101-2 106.11.26 預計107年5月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各系所課程結構外審核備情形表（自96-5次起）

系所學制別／外審次別 應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預計辦理課程

結構外審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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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開設學期

1 生科碩 選 高等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ADVANCED STUDY I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 2 0 邊安台
《講授

類》
107-1

2 生科碩 選 高等生態學 ADVANCED ECOLOGY  2 2 0 邊安台
《講授

類》
107-1

3 環工碩 選
地下水污染場址之調查與分

析

GROUNDWATER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AT

CONTAMINATED SITES 

3 3 0 高志明
《講授

類》
107-1

4 海資博 選
海洋化學生物學專題研究（

六）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CHEMICAL

BIOLOGY (VI) 

2 2 0 廖志中
《獨立研

究類》
107-1

5 海資博 選
海洋化學生物學專題研究（

八）

INDEPENDENT STUDIES

IN MARINE CHEMICAL

BIOLOGY (VIII) 

2 2 0 廖志中
《獨立研

究類》
107-1

106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逾八學期回復開設）

開課單位：生物科學系

開課單位：環境工程研究所

開課單位：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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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教務處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教師教學守則補充規定」，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修正重點：本校業已實施線上登錄課程教學大綱多

年，於線上系統即可查知，擬刪除第七條規定。 

二、 本案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如附。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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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師教學守則補充規定」 

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刪除 七、每學期開學註冊前，應由

系所將經授課教師、單位

主管確認簽章之課程大

綱清冊送教務處課務組

備查。 

本校業已實施線上登錄課程

教學大綱多年，於線上系統

即可查知，擬刪除第七條規

定。 

七、每位專任教師每週均應

安排時間供學生請益；

課 程 課 業 討 論 時 間

（Office hours）之安排，

以每週二次（不得安排

於同一天），每次二小時

為原則（如因故每學期

只授一門課者，每週得

僅安排一次）。課業討論

時間如有變更，除應告

知學生外，並應通知教

務處備查。 

八、每位專任教師每週均應安

排時間供學生請益；課程

課業討論時間（Office 

hours）之安排，以每週二

次（不得安排於同一天），

每次二小時為原則（如因

故每學期只授一門課者，

每週得僅安排一次）。課

業討論時間如有變更，除

應告知學生外，並應通知

教務處備查。 

條次變更。 

八、本規定經教務會議及行

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一、條次變更。 

二、明定修法行政程序（援

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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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教師教學守則補充規定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通過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000學年度第 0學期第 0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追求教學卓越、提升本校教師與學生之互動，特依本校教師聘約第四條

及教師守則第二條之精神，補訂相關規範以供遵循。 

二、 授課教師之課程大綱應明確訂定「評分標準及比例」、「每週課程內容及

預計進度」等資料，於學生初選前完成登錄，以作為學生選課之參考。（初

選時間請參見每年之學校行事曆） 

三、 授課教師應於開學第一次上課時發給學生課程大綱書面資料，並說明課程

評分方式。 

四、 本校課程教學大綱登錄項目須逐項填寫，但「課程大綱」、「評分方式」

及「課業討論時間（Office hours）」三項，其中任何一項未登錄者，即視

同未完成登錄。 

五、 課程大綱須由主授教師親自登錄，但外籍教師開授之課程、與外校合作開

課之課程、暑期提前上課之課程或不諳電腦操作教師開授之課程，經授課

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書面同意後，得由系所助理協助登錄。 

六、 華語中心課程、校際選課課程、音樂系所「音樂類」課程、研究所「獨立

研究類」、「演講／參訪類」課程、碩專班「碩士論文」課程及國外學者

短期課程等得免登錄課程大綱；但除華語中心課程及校際選課課程外，上

列其餘課程仍須上網登錄「評分標準及比例」，並以書面向學生說明評分

方式。 

七、 每位專任教師每週均應安排時間供學生請益；課程課業討論時間（Office 

hours）之安排，以每週二次（不得安排於同一天），每次二小時為原則（如

因故每學期只授一門課者，每週得僅安排一次）。課業討論時間如有變更，

除應告知學生外，並應通知教務處備查。 

八、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



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案由二：有關擬廢除英語文能力認證畢業門檻，修改相關條

文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5 年 9 月 1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111306 號函：大學應實質改革英語教育，並制

定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習成效為導向之個案式診斷

方式，以分級能力加值進行教學與輔導的方式強化

學生英語能力。另目前「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及「教學增能計畫」於學生學習面向之英文能力檢
定指標，將於 106 年起之延續性計畫中刪除。目前

教育部未強制學校以通過英語檢定作為畢業門檻。 

二、 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須通過「英語文能
力認證」，方得畢業。認證須以校外英文檢定成績辦

理，若未達標準才得以選用補救措施。 

三、 考量教育部已刪除各計畫之英文能力指標，且未來
走向為分級輔導精進學生學習成效，未強制以英語

檢定作為畢業門檻。另高東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

基礎能力檢測系統包含英文能力的檢測，且近年來
本校英語文課程已將該檢測列為學期成績評量方式

之一，未來可作為本校學生英文能力的檢測平台，

不需倚靠校外英文檢定，故提請廢除英語文能力認
證。 

四、 檢附廢除英語文能力認證須修改之本校「通識教育

課程架構」、「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及「學士班
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全文如附件 1~5。 

五、 若本案通過，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建議自 106

學年度起即追溯適用所有在校生（含延畢生）。但考

量實務可能問題（如延畢生之註冊、退費等），有關

追溯適用時間，一併提請討論。 

六、 如決議仍保留「英語文能力認證」畢業門檻，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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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提供學生學習相關英語文能力認證之課程或途

徑。 

七、 本案業提 107.01.10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

106-03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本案經與會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廢除英語文能
力認證畢業門檻，為考量後續施行配套機制，請通識

教育中心及英語文教學中心，通盤調查一、二級學術

單位及所涉業務單位有無其他調整及因應措施並彙
整相關資料後，逕提第 156次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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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修正草案)  
 

104.12.17 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 本校第15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1.10 本中心106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適用107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 

1. 語文課程：必修共 8 學分，含「大學國語文」4 學分、「英語文」4 學分；另設「英語文能力認證」。

（詳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2. 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之專業（基礎）課程，原

則上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行跨院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跨

院選修之課程可納入相關整合學程之學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定，可取得學程證書。 

3.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個向度，必修 12～13 學分，至少選修 4 個向度（理、工、海選修第五、六向

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一

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5 學分，超過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2)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括：（1）「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

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成績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2）「服務學習」必修

（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則），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

學分；（3）「應用性課程」選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

業學分。 

4. 運動與健康： 
(1) 必修共 4 學分，大一、大二修習，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該 4 學分內，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

能」及「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 

(2) 以運動績優管道入學之學生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
「運動與健康：初級集訓班」二學期共 2 學分及「運動與健康：進階集訓班」二學期共 4 學分。 

預計 95學年度實施 

【向度六】 
自然環境、 
生態及其永續 

 

通識教育 
以建構跨領域基礎知識及 

培養濟人濟物之博雅涵養為目標 

語文課程 

（8 學分） 

跨院選修 

（6 學分） 

體驗性課程 

（1~2 學分）* 

 

運動與健康** 

（4 學分） 

英
語
文
能
力
認
證 

大
學
之
道
（
必
修
） 

 

應
用
性
課
程
（
選
修
） 

 
**

服
務
學
習
（
必
修
） 

 

運
動
與
健
康
（
必
修
） 

 

【向度一】 
美學（感） 
與文化詮釋 

【向度二】 
道德哲學與 
生命教育 

【向度三】 
公民與 
全球視野 

【向度四】 

科技與社會 

【向度五】 
物質與 

生命世界本質 

英
語
文 

(4) 

大
學
國
語
文 

(4) (0) (1) (至多 1) (4) 

博雅課程 

（12~13 學分）* 

運
動
與
健
康
進
階
課
程
（
選
修
） 

(不計入最低

畢業學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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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修之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
平均成績內計算。 

**備註： 

1.運動與健康課程中，「初級游泳」、「初級競技游泳」、「初級潛水」、「進階潛水」、「初級帆船」及「進階帆
船」係屬水域類課程，在授課教師之指導下應無危害性命之疑慮；然而，倘若學生未遵守上課規範而貿然
行事，可能有其潛在危險性，建議修讀此類水域課程前，應確認有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或其他旅遊平安
保險，或逕洽助理諮詢投保事宜；上課時需注意自身安全，防範意外發生。 

2.服務學習課程需至教室外亦或校外進行服務學習，因(1)學生往來服務機構之交通安全；(2)學生進行服務
期間之工作安全(ex:水中活動、登山活動、國外服務等)，為具潛在危險性課程，建議修課學生外出服務學
習時，應確認有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或其他旅遊平安保險，另送件赴校外活動申請書以加強學生保險，
並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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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程」、

「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

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課

程，分述如下： 

（一） 語文課程：必修共 8學分。（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

力培育辦法」） 

1. 大學國語文：必修 4 學分。 

2. 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二）(同原條文) 

 
 
 
 
 
 
 
 
 
（三）(同原條文) 。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程」、

「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

驗性課程」及「運動與健康」等課

程，分述如下： 

（一） 語文課程：必修共 8學分。（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

力培育辦法」） 

1. 大學國語文：必修 4 學分。 

2. 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3. 英語文能力認證。 

（二）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

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通識教育中心

認可之專業（基礎）課程，原則上

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行跨院

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

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 門。跨院選修

之課程可納入相關整合學程之學

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定，可取

得學程證書。（詳見「國立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跨院選修實施要點」） 

（三）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

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度，包括向

度一：美學（感）與文化詮釋、向

度二：道德哲學與生命教育、向度

三：公民與全球視野、向度四：科

技與社會、向度五：物質與生命世

界本質、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

及其永續。 

2. 博雅課程必修 12～13 學分，至少

選修 4 個向度（理、工、海選修第

五、六向度至多共 6 學分；文、

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

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

加選第 2 門，至多選修 15 學分，

超過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

學分。 

3. 體驗性課程：1～2 學分，包括：

（1）「大學之道」必修（0 學分），

廢除「英

語文能力

認證」畢

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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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原條文)。 

學生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通

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

原則，成績以通過/不通過（P/F）

計分（詳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

育『大學之道』實施要點」）；（2）

「服務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

二以上選修，應於大三前(含大三)

修畢為原則），超修之學分數不得

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見「國立中

山大學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施要

點」）；（3）「應用性課程」選修（至

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超

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 
（四）運動與健康：必修共 4 學分，大一、

大二修習，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

動與健康課程選課要點」）。選修之

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

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所

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內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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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修正草案) 

（107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104.12.17本校第14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本校第15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1.10 本中心106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相關事宜，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
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悉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相關學則及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語文課程」、「跨院選修」、「博雅課程」、「體驗性課程」及「運
動與健康」等課程，分述如下： 

（一） 語文課程：必修共 8 學分。（詳見「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
育辦法」） 

1. 大學國語文：必修 4 學分。 

2. 英語文：必修 4 學分。 

3. 英語文能力認證。 

（二） 跨院選修：必修共 6 學分，必須選修所屬學院以外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
之專業（基礎）課程，原則上於低年級（大一、大二）進行跨院選修，每
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門。跨院選修之課程可納入
相關整合學程之學分，滿足整合學程相關規定，可取得學程證書。（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跨院選修實施要點」） 

（三）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必修共 14 學分。 

1. 博雅課程分成六大向度，包括向度一：美學（感）與文化詮釋、向度二：
道德哲學與生命教育、向度三：公民與全球視野、向度四：科技與社會、
向度五：物質與生命世界本質、向度六：自然環境、生態及其永續。 

2. 博雅課程必修 12～13學分，至少選修 4 個向度（理、工、海選修第五、
六向度至多共 6 學分；文、管、社選修第五、六向度至少各 2 學分），
限大二以上選修，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2門，
至多選修 15學分，超過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 

3. 體驗性課程：1～2學分，包括：（1）「大學之道」必修（0學分），學生
應於大三前(含大三)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認可之 6 場活動為原則，成績
以通過/不通過（P/F）計分（詳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學之道』
實施要點」）；（2）「服務學習」必修（1 學分，限大二以上選修，應於大
三前(含大三)修畢為原則），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見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施要點」）；（3）「應用性課程」選
修（至多 1 學分，不含軍訓類課程），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
學分。 

（四） 運動與健康：必修共 4學分，大一、大二修習，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詳
見「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課程選課要點」）。選修之運動
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所修成績仍
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內計算。 

第四條  通識教育課程修課及申辦抵免等事宜，悉依本校公告時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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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

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

領域課程四學分（未經開課單位

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方得畢

業。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

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

領域課程四學分（未經開課單位

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並通過本

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

1），方得畢業。 

廢除「英語文
能力標準」畢
業門檻，附件
1 予以刪除。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
（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
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
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
格者。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
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
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學科能力測
驗成績單、指定項目考試成績單正
本，或經外文系教師之推薦，可於每
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
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
時申請者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
別。成績標準如下：變更為英文中級
者須達多益550分（含）以上或相對
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
為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 600分
（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
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
達多益7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
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
級別者僅限一次。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
（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
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 

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
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
格者。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
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
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或經外
文系教師之推薦，可於每學期加退
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
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申請者
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績
標準如下：變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
多益55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
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
中高級者須達多益600分（含）以上
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
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達多益700

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
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
一次。 

增列分級變
更採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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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

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

英檢中高級複試之「英語文課程

抵免標準」（如附件 1），可依行

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

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

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教

學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程：英

語文」領域課程 4 學分，逾時該

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

修習。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

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

級後，經英語文教學中心會議審

議。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

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

英檢中高級複試之「英語文課程

抵免標準」（如附件 2），可依行

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

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

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通識教育

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程：英語

文」領域課程 4學分，逾時該學

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

習。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

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

級後，經英語文教學中心會議審

議。 

1.附件 1 刪
除，附件項
次修改。 

2.為精簡抵免
流程，已協
議 抵 免 申
請 直 接 交
英 語 文 教
學 中 心 辦
理，省略通
識 中 心 核
章流程。 

第八條 課程設計：本校「語文課程：英

語文」領域課程，分為四學期四

級開授，各級之課程目標（如附

件 2）。學生須依第五條規定逐級

依序修畢應修級數課程，且學期

成績及格，方計入「語文課程：

英語文」領域課程 4 學分。 

第八條 課程設計：本校「語文課程：英

語文」領域課程，分為四學期四

級開授，各級之課程目標（如附

件 3）。學生須依第五條規定逐級

依序修畢應修級數課程，且學期

成績及格，方計入「語文課程：

英語文」領域課程 4學分。 

附件 1刪除，
附件項次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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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修正草案) 

（107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3.17 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31 本校第15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1.10本中心106學年度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四學分

（未經開課單位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1），

方得畢業。 

第二條  適用對象：本規定適用於本校非外文系之全體學士班學生含當學年度入學之轉學生

和外籍生，外文系學生另訂之。 

第三條  分級方式： 

一、 依學生當學年度入學管道之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英文成績標準分級。 

二、 資優生、轉學生、僑生、外籍生入學及上學年度保留學籍重新入學者，由本校

統一予以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相關試題測驗後分級。上述學生若遇選

課分級問題，可於選課異常處理期間，予以優先辦理。 

三、 未依規定參加分級測驗學生，一律分入英文初級課程。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者。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年內）之英

文檢定成績單、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指定項目考試成績單正本，或經外文系

教師之推薦，可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

程級別。逾時申請者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績標準如下：變更為英文

中級者須達多益55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

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6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

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達多益7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

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一次。 

第五條  修課規定： 

一、 學生應依規定修畢英文中高級以上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所修得之學分數，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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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 

二、 英文初級課程為0學分課程。入學時若分至英文初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

文初級、中級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級

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高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高級以及高級

程；若分至高級，則視同英文中高級學分抵免通過，並於畢業前修畢英文高級

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修得之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

分。申請抵免中高級英語文課程學分對象僅限入學時被分至英文高級或依第四

條規定，申請分級變更至英文高級並獲核可者。 

三、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後，所修學分不予

採計為英語文課程學分。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 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之「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如附件1），可依行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

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年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教學中心申請

抵免「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逾時該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

定修習。 

二、 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級後，經英語

文教學中心會議審議。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 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非等國以英語

為母語之外籍生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條規定。 

第八條 課程設計：本校「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分為四學期四級開授，各級之課程

目標（如附件2）。學生須依第五條規定逐級依序修畢應修級數課程，且學期成績及

格，方計入「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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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 

（106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105.03.17 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多益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二、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規定，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三、「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行於英語

文能力標準鑑定系統登錄並列印認證程序單，持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

驗日起算兩年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及

影本（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週五至外文系審核辦理。 

四、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檢定考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列之任一標準者，

得選用至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一）參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通過標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同通過本校

「英語文能力標準」。 

（二）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三）參加「英語學習歷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定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

標準」。 

五、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修英文課程」者需付費，低收入戶學生得憑

證明文件核予免費。 
 

六、「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學習歷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

學活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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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 

(106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凡通過下列語言測驗門檻之一者，得抵免英語文課程：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27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71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75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級(含)以上 

（參照行政院公告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或托福成績對照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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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英語文」各級課程目標 
（106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英文初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文章。 

2. 能運用基礎閱讀策略了解文章大意及基本文法架構。 

聽力技能 
1. 能大致聽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對話內容。 

2. 能運用基礎聽力策略大致了解主旨、情境及目的。 

寫作技能 
1. 能寫出完整句子。 

2. 能應用基本句型及字彙寫一段與熟悉議題相關的段落。 

口說技能 
1. 能運用片語及簡短句子來進行基礎對話。 

2. 能利用課堂中所學的基本口說策略進行簡單對談。 

 

 

英文中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文章。 

2. 能大致掌握文法架構及根據上下文做出正確的文法選擇。 

3. 能運用閱讀策略找出段落主旨、了解文章細節並根據讀懂之內

容作簡單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對話及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了解其主旨及細節，並進行簡單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段文意連貫的段落。 

2. 能運用基礎寫作策略來思考及組織段落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針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做相關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簡短描述並解釋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議

題，並在未經準備的情況下參與相關討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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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高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主題之中篇文章。 

2. 能運用習得之文法概念來強化對文意之理解。 

3. 能運用閱讀策略辨識文章論點，整合文內相關資訊，進行適

切的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主題之中長篇對話及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來理解主旨、細節及語氣，並進行適切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文意連貫及結構嚴謹的三段式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來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簡短重述及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做適切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主題進行簡短口

頭報告。 

 

 

英文高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中長篇文章。 

2. 能了解較複雜及不常見之文法結構。 

3. 能運用閱讀策略來提昇閱讀速度，連結相關文章資訊，進行適

切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長篇對話及中長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來擷取重點，分辨及理解隱含意義，並進行適

切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論點明確及邏輯通順的三段式論述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來來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與細節，強化文章論

點。 

口說技能 

1. 能重述及詳細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
發表較深入的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指定的議題進行口頭報告，並援用資料

來佐證所提出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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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文教學中心 

案由三：擬修正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若前案「英語文能力認證畢業門檻」廢除案未通過，

或雖廢除但自 107 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針對身障

生與外籍生英語文能力認證部份，擬修正英語文能

力培育辦法如下： 

（一） 增列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項目考試成績單

可為分級變更採計證明。 

（二） 修正英語文課程抵免案繳交單位為英語文

教學中心。 

（三） 新增英語系國家外籍生免辦理英語文能力
認證之規定。 

（四） 新增聽障生英語文能力認證標準及辦法。 

（五） 修正認證審查與存查單位為英語文教學中
心。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全文草案如附件 1~2，為保

證在籍生權益，本修正案擬適用於 106 學年度（含）
以前入學生。 

三、 本案業提 107.01.10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

106-03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因第二案業已通過，本案不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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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學生具有未過

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 

成績單、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指定項目考試成績

單正本，或經外文系教師之推薦，可於每學期加退

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

級別。逾時申請者應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

績標準如下： 變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多益 550分

（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

更為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 600分（含）以上或相

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

須達多益 7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

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一次。 

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學生具

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

成績單正本，或經外文系教師之推薦，可於

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

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申請者應依規

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績標準如下： 變

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多益 550分（含）以上

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

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 600分（含）以上或

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

文高級者須達多益 700分（含）以上或相對

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

者僅限一次。 

增列分級變更採計

證明。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本校訂

定之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之「英語文課程抵

免標準」（如附件 2），可依行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

前，檢具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

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教學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

程：英語文」領域課程 4學分，逾時該學期已選修

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習。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請抵免，依第

三條第二項予以分級後，經英語文教學中心會議審

議。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

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之

「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如附件 2），可依

行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過期（測

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

至通識教育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程：英語

文」領域課程 4學分，逾時該學期已選修之

課程仍應依規定修習。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請抵

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級後，經英語文

教學中心會議審議。 

為精簡抵免流程，

已協議抵免申請直

接交英語文教學中

心辦理，省略通識

中心核章流程。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

西蘭、愛爾蘭、南非等國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生得

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含)以上成績單）提出

免修申請。 

二、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免辦理「英語文能力標

準」認證。 

(備註：此條文修訂後適用於 106學年度以前入學

之學生。) 

三、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條規定。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

洲、紐西蘭、愛爾蘭、南非等國以英語為母

語之外籍生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

(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條規

定。 

一、新增英語系國

家外籍生免辦理

「英語文能力標

準」認證之規定。 

二、項次修改。 

三、增列備註，溯

及既往，保障在籍

生權益。 

一、一般生標準： 
一、標準： 項次修訂明確。 

二、聽障生標準： 

考試類別 及格標準(聽力不採計) 

 新增聽障生英語文

能力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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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測驗(TOEIC) 閱讀3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IELTS) 閱讀5級(含)以上；寫

作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

iBT) 

閱讀15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初試閱讀80分

(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第二部分文法結構測驗

與第三部分閱讀測驗之

分項分數平均50(含)以

上 
 

 

三、身心障礙學生仍須符合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

標準，聽障生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一第二項，但

因其他障礙因素，無法達成指標者，由各學系專簽

會辦學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組資源教室，另案處

理。 

 (備註：此條文修訂後適用於 106學年度以前入學

之學生。) 

 一、新增身心障礙

學生英語文能力認

證辦法。 

二、增列備註，溯

及既往，保障在籍

生權益。 

四、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審核

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規定，

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二、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

請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

標準」規定，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

準」認證。 

項次修改。 

五、「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

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行於英語文能力標準

鑑定系統登錄並列印認證程序單，持認證程序單、

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就

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

正本以及影本（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

週五至英語文教學中心審核辦理並存查。 

三、「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

「英語文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行於

英語文能力標準鑑定系統登錄並列印認證程

序單，持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

(測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

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

及影本（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

週五至外文系審核辦理，核章後送回教務處

註冊組存查。 

一、項次修改 

二、實際審核與存

查單位為英語文教

學中心，並非外文

系與教務處註冊

組，故更正說明。 

六、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檢定考

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列之任一標準者，得選用至

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四、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

檢定考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列之任一標準

者，得選用至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項次修改 

七、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修

英文課程」者需付費，低收入戶學生得憑證明文件

核予免費。 

五、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

「進修英文課程」者需付費，低收入戶學生

得憑證明文件核予免費。 

項次修改 

八、「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學習歷

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學活動，實

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 

六、「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

學習歷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

自學活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 

項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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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培育辦法(修正草案) 

（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7 英語文教學中心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5.02.02通識教育中心104學年度第2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17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31本校第15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21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6.12.1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01.10本中心106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四學分（未經
開課單位核准者不得跳級修習），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1），方得畢業。 

第二條 適用對象：本規定適用於本校非外文系之全體學士班學生含當學年度入學之轉學生和外籍
生，外文系學生另訂之。 

第三條 分級方式： 

一、依學生當學年度入學管道之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英文成績標準分級。 

二、資優生、轉學生、僑生、外籍生入學及上學年度保留學籍重新入學者，由本校統一予以學
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考試相關試題測驗後分級。上述學生若遇選課分級問題，可於選課異
常處理期間，予以優先辦理。 

三、未依規定參加分級測驗學生，一律分入英文初級課程。 

第四條 課程分級： 

英文初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未達均標者。
英文中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均標以上（含）未達前標者。 

‧修習英文初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英文中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標（含）以上未達前10%者。 

‧修習英文中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英文高級課程： 

‧入學考試英文成績為前10%（含）以上者。 

‧修習英文中高級課程學期成績及格
者。分級變更： 

‧尚未修讀所分配之課程級別前，若學生具有未過期（測驗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 
成績單、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指定項目考試成績單正本，或經外文系教師之推薦，
可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持該文件至外文系申請變更英語文課程級別。逾時申請者應
依規定修習已分到之級別。成績標準如下： 變更為英文中級者須達多益550分（含）以上
或相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中高級者須達多益600分（含）以上或相
對應之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變更為英文高級者須達多益700分（含）以上或相對應之
其他正式英文檢定標準。申請變更級別者僅限一次。 

第五條 修課規定： 

一、學生應依規定修畢英文中高級以上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所修得之學分數，方計為 

「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 

二、英文初級課程為0學分課程。入學時若分至英文初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初級、
中級以及中高級課程；若分至中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級以及中高級課程；
若分至中高級，畢業前應逐級依序修畢英文中高級以及高級程；若分至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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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同英文中高級學分抵免通過，並於畢業前修畢英文高級課程，且修課成績及格， 

修得之學分數，方計為「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4學分。申請抵免中高級英語文課程
學分對象僅限入學時被分至英文高級或依第四條規定，申請分級變更至英文高級並獲
核可者。 

三、顛倒修習、未經開課單位同意逕自跳級修課，經開課單位認定後，所修學分不予採計為英
語文課程學分。 

 

第六條 抵免規定： 

一、 學生入學前，或在修課期間，如已通過本校訂定之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之「英
語文課程抵免標準」（如附件2），可依行事曆於抵免申請期限前，檢具未過期（測驗
日起算兩年內）之英文檢定成績單正本，至英語文教學中心申請抵免「語文課程：英語
文」領域課程4學分，逾時該學期已選修之課程仍應依規定修習。 

二、 轉學生或重考生若以原校課程申請抵免，依第三條第二項予以分級後，經英語文教學
中心會議審議。 

第七條 免修規定： 
一、 英語系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非等國以英語為母

語之外籍生得檢具證明文件（護照及中學(含)以上成績單）提出免修申請。 

二、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免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備註：此條文修訂後適用於106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 

三、 本條第一項所述學生不適用第六條規定。 

第八條 課程設計：本校「語文課程：英語文」領域課程，分為四學期四級開授，各級之課程目標（如附件
3）。學生須依第五條規定逐級依序修畢應修級數課程，且學期成績及格，方計入「語文課
程：英語文」領域課程4學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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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能力標準 

（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7 104學年度英語文教學中心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5.02.02通識教育中心104學年度第2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17本校第14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1.21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106.12.11 英語文教學中心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會議修訂通過 

107.01.10本中心106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一般生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多益測驗 (TOEIC) 60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61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00 分(含)以上 

二、聽障生標準：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聽 力 不 採 計) 

多益測驗 (TOEIC) 閱讀30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閱讀5級(含)以上；寫作5級(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閱讀15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閱讀80分(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第二部分文法結構測驗與第三部分閱讀測

驗之分項分數平均50(含)以上 

三、身心障礙學生仍須符合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標準，聽障生英語文能力標準如附件一第二
項，但因其他障礙因素，無法達成指標者，由各學系專簽會辦學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組資
源教室，另案處理。 

                        (備註：此條文修訂後適用於106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 

四、以英文檢定成績辦理英語文課程抵免申請審核通過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規
定，免另外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五、「英語文能力標準」認證程序：通過「英語文能力標準」任一標準者，需自行於英語
文能力標準鑑定系統登錄並列印認證程序單，持認證程序單、學生證、有效期限內(測
驗日起算兩年內或大學就學期間所參加之英檢並通過本標準)之測驗成績單正本以及
影本（正本驗證後歸還）於每學期中之每週五至英語文教學中心審核辦理並存查。 

六、大學就讀期間參加本校認可之校外英文檢定考試，但未通過第一條所列之任一標準者，
得選用至少一項以下補救措施為之： 

（一）參加本校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通過標準（由外文系訂之）者，視同通過 本

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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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畢本校「進修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 

（三）參加「英語學習歷程認證計畫」，並完成規定者，視同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
準」。 

七、報名參加校內英文能力鑑別測驗或修習「進修英文課程」者需付費，低收入戶學生得憑
證明文件核予免費。 

八、「進修英文課程」為零學分課程，「英語學習歷程認證計畫」結合網路自學以及英語自學活
動，實施方式由外文系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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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文課程抵免標準 

(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 14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 14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凡通過下列語言測驗門檻之一者，得抵免英語文課程： 

 

 

 

 

 

 

 

 

 

 
（參照行政院公告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或托福成績對照表） 

考  試  類 別 及 格 標 準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托福紙筆測驗 (TOEFL ITP) 527 分(含)以上 

托福網路化測驗 (TOEFL-iBT) 71 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750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5 級(含)以上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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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英語文」各級課程目標 

（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03.06.10 本校第14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6 本校第14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英文初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文章。 

2. 能運用基礎閱讀策略了解文章大意及基本文法架構。 

聽力技能 
1. 能大致聽懂與熟悉議題相關的短篇對話內容。 

2. 能運用基礎聽力策略大致了解主旨、情境及目的。 

 

寫作技能 
1. 能寫出完整句子。 

2. 能應用基本句型及字彙寫一段與熟悉議題相關的段落。 

 

口說技能 
1. 能運用片語及簡短句子來進行基礎對話。 

2. 能利用課堂中所學的基本口說策略進行簡單對談。 

 

英文中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文章。 

2. 能大致掌握文法架構及根據上下文做出正確的文法選擇。 

3. 能運用閱讀策略找出段落主旨、了解文章細節並根據讀懂之內 

容作簡單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與熟悉及感興趣議題相關的中篇對話及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了解其主旨及細節，並進行簡單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段文意連貫的段落。 

2. 能運用基礎寫作策略來思考及組織段落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針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做相關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簡短描述並解釋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議  

題，並在未經準備的情況下參與相關討論。 
 

 

英文中高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主題之中篇文章。 

2. 能運用習得之文法概念來強化對文意之理解。 

3. 能運用閱讀策略辨識文章論點，整合文內相關資訊，進行適 

切的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主題之中長篇對話及中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來理解主旨、細節及語氣，並進行適切推論。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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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文意連貫及結構嚴謹的三段式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來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 

 

口說技能 
1. 能簡短重述及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做適切的口頭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其感興趣與熟悉之相關主題進行簡短口 

頭報告。 
 

 

英文高級 課程目標 

 
閱讀技能 

1. 能讀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中長篇文章。 

2. 能了解較複雜及不常見之文法結構。 

3. 能運用閱讀策略來提昇閱讀速度，連結相關文章資訊，進行適 

切推論。 

 

聽力技能 
1. 能聽懂具體及抽象主題之長篇對話及中長篇文章。 

2. 能運用聽力策略來擷取重點，分辨及理解隱含意義，並進行適 

切推論。 

 

寫作技能 
1. 能寫一篇論點明確及邏輯通順的三段式論述短文。 

2. 能運用寫作策略來來思考及組織文章內容與細節，強化文章論 

點。 

 
口說技能 

1. 能重述及詳細解釋聽懂或讀懂的內容，並對聽懂或讀懂的內容
發表較深入的回應。 

2. 能運用口說策略，針對指定的議題進行口頭報告，並援用資料 

來佐證所提出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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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各系所 

案由四：電機工程學系等 5 個系所修訂課程結構圖，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七點第 5 款之規

定，系所提報課程結構新增科目，除因配合教育部研

究計畫等因素外，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碩專）
每學期至多各以新增 3 科為限，惟新進教師 2 年內之

課程不在此限，超過前述科目數上限者，課程結構需

再送外審後，始得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 檢附擬修訂之課程結構圖，如附件。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35



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修訂結構圖 

序號 系所 學制 
本次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前次外審紀錄 頁碼 
新增 刪除 異動 

1 電機系 學 1 - - 新增：人工智慧語言-Prolog 
103.5.26  

102-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2 機電系 學 - - 1 異動：智慧機械設計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3 海資系 學 7 - 2 

1.新增： 

(1)分子生物學實驗 

(2)生物工程學 

(3)生物資訊學 

(4)海洋汙損防治 

【高教深耕共學群計畫】 

(5)食品微生物學 

(6)天然物分離實驗 

(7)海洋污染概論【新聘教師】 

2.異動： 

(1)生化儀器分析 

(2)水產生物化學 

104.9.24 

104-1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4 政經系 學 1 - - 
新增：運輸規劃與管理 

【高教深耕共學群計畫】 

104.5.28  

103-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5 社會系 學 3 - - 

新增： 

(1)活動企劃統籌與實務 

(2)數位文化與人類學：理論與

實踐 

(3)食農社會學實作 

【教育部計畫】 

105.5.23 

104-4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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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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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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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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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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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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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國立中山大學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年2月1日
發文字號：臺教資(一)字第107000574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經費核定表、著作利用授權契約

主旨：本部核定部分補助貴校執行「107年度人文及社會科學知識
跨界應用能力培育計畫」，詳如說明，請查照辦理。

說明：
一、計畫主持人：鄭英耀校長。
二、計畫期程：107年2月1日至108年1月31日。
三、本案為部分補助，依審查結果核定各計畫經費金額及項目

如經費核定表(附件1)，受補助學校應提撥本部補助金額之
20%以上配合款。

四、本部補助經費分2期撥付，請即備妥領據請領第1期經費新
臺幣428萬元(含經常門408萬元及資本門20萬元)。第2期款
為經常門經費272萬元，於計畫通過期中考核且第1期經費
執行率達70%以上後，檢具領據及本部補助經費請撥單憑撥。

五、本計畫成果及智慧財產權歸屬，依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
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規定辦理並簽署著作利用授權契約(
附件2)，請備用印後契約書乙式2份及領據到部請款。

六、請依本計畫徵件須知與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執行及核結。

正本：國立中山大學
副本：國立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人文及社會科學知識跨界應用能力培育計畫辦公室(

國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劉舜仁教授)

.
..............

...............
..............

..............
...............

..............
..............

......

裝

........
..............

..............
...............

............

訂

.
..............

...............
..............

..............
...........

線

...
..............

..............
...............

..............
..............

...............
......

檔 號：

保存年限：

抄件

第1頁 共1頁

教育部 函

地 址：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傳 真：(02)2737-7043
聯絡人：賴湘薇
電 話：(02)77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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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各系所 

案由五：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所

提報新増課程共計 13 科，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七點第 5 款規

定，已完成外審之系所課程結構，原則上應依審定之必、
選修課程開課，如因故（如配合教育部研究計畫及國外

傑出教師短期教學等等）需新增設課程者，應檢附擬修

訂之課程結構圖及新增設課程大綱，提報系（所）級課
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並完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

議後始得新增。 

各學院（中心）、系所（組）新增課程除國外教師短期
教學課程或特殊情況外，需於開學前之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始可開設。 

二、 新增課程提各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之紀錄均已查核。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 本次課程結構圖新增課程清單（附件一）。 

(二) 課程結構圖內首次開設課程清單（附件二）。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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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新增課程統計簡表 

系所別 

新 增 課 程  

備註 
本次結構圖

新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其他 

（無結構圖或免

列） 

小計 

電機系 1 - - 1 

海資系 7 - - 7 

*共學群：4 門
*新聘教師：1 門
學士班：2 門 

政經系 1 - - 1 *共學群：1 門

社會系 3 - - 3 *教育部計畫：3 門

通識教育中心 - 1 - 1 

總 計 12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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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頁碼

1 電機系  選 人工智慧語言-Prolo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 PROLOG
3 3  0 李錫智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2 海資系  選 食品微生物學 FOOD MICROBIOLOGY 2 2  0 邱素芬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3 海資系  選 分子生物學實驗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1 0  3 翁靖如

《實驗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4 海資系  選 生物工程學 BIOENGINEERING 3 3  0 張欣暘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5 海資系  選 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 3 3  0 張欣暘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6 海資系  選 海洋污染概論
INTRODUCTION TO

MARINE POLLUTION
2 2  0 楊宗勳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7 海資系  選 天然物分離實驗

EXPERIMENTS IN

NATURAL PRODUCTS

ISOLATION

1 0  3 廖志中
《實驗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8 海資系  選 海洋汙損防治 MARINE ANTIFOULING 2 2  0 廖志中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7-1 通過

9 政經系  選 運輸規劃與管理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 3  0 李予綱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2 通過

10 社會系  選 活動企劃統籌與實務

ART ACTIVITIES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3 3  0 宋世祥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2 通過

11 社會系  選
數位文化與人類學：理論與

實踐

DIGITAL CULTURE AND

ANTHROPOLOGY:

THEORIES AND PRACTICE

3 3  0 宋世祥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2 通過

12 社會系  選 食農社會學實作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PRACTICE

3 3  0 邱花妹
《講授

類》
結構新增 106-2 通過

106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新增）

開課單位：電機工程學系

開課單位：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開課單位：政治經濟學系

開課單位：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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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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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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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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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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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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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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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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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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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5日經本校106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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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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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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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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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制系別

必

／

選

修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正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教師 授課類別 結構圖 開設學期 頁碼

1 服務學習 必
服務學習（三）：學生自治

與社團服務實踐

ERVICE LEARNING :

PRACTICE OF STUDENTS'

SELF-GOVERNANCE,

CLUB ACTIVITY AND

SERVICE LEARNING

1 2 0
楊靜利

羅凱暘

《服務學

習類》

結構內

首次開設
106-2 通過

106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新增課程清單（結構內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通識教育：體驗性課程＜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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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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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機電系 

案由六：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機電工程學系提報課程異動，
共計 1科，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八點第 1 款

規定，已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課程，如需異動

（如修改科目名稱、停開、調整學分數或開設年級等），

經系／所課程委員會、院／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即可；但科目名稱異動後明顯不同者，仍應提請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各課程資料異動，不得追溯承認已開
設之課程。 

二、 檢附課程異動清單及課程異動資料表，如下表及附

件。 

決議：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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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 課程異動清單 

序
號 

系所 

學制別 

原提會通過資料 異動部份 

開設
學期 

異動說明 
中（英）文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
課
方
式 

中（英）文課程名稱 

1 
機電系 

碩士班 

精密機械設計 

PRECISION MACHINE 

DESIGN 

選 3 

講
授
類 

智慧機械設計 

SMART MACHINE DESIGN 
106-2 異動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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